台灣保健食品學會

「傑出學術研究獎」及「傑出技術開發獎」表揚辦法

 民國91年1月22日第二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

民國92年6月28日第三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

民國97年1月25日第五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

民國104年12月27日第九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

民國111年9月2日第十二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
民國113年1月4日第十三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

民國113年3月7日第十三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
ㄧ、主旨：

台灣保健食品學會(以下簡稱本學會)為鼓勵我國從事保健食品之基礎研究或產品開發人員，特設置本表揚辦法。
二、申請條件：

申請人具本會專業會員會籍滿一年 (以申請截止日期為準) 並積極參與學會活動，工作地點主要是在國內，且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，得為本學會「傑出學術研究獎」及「傑出技術開發獎」申請人。 
(一)對保健食品研發領域之學術研究上有顯著成就者。

(二)對保健食品研發領域之技術研究上有特殊貢獻或發明者。

(三)對保健食品新產品之發展，製造技術及設備之改良有顯著績效者。
三、申請辦法：

申請人需提出學經歷等個人資料及在保健食品領域特殊或具體 貢獻事蹟；申請「傑出學術研究獎」者須提出近 5 年有關保健食品之研究著作或成果﹔申請「傑出技術開發獎」者必須提出近 5 年有關保健食品之技術研究與開發成果 (附產品) 說明或專利等相關資料。
四、評審辦法：

由本學會組成之「傑出學術研究獎及傑出技術開發獎評審委員會」進行評審後推薦得獎候選人，經理監事聯席會議通過後為得獎人。每年度傑出學術研究獎及傑出技術開發獎頒發名額各以 1-3 名為原則並得從缺。
五、表揚辦法：由本學會於年會中公開頒贈獎狀或獎牌以玆獎勵。
六、本辦法經本學會理監事聯席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並送會員大會公告周知，修訂時亦同。

台灣保健食品學會2025年會員大會

「傑出學術研究獎」及「傑出技術開發獎」申請須知
台灣保健食品學會開始接受「傑出學術研究獎」及「傑出技術開發獎」之申請，截止日期為民國 114 年 12 月 31 日前，如擬申請為獎項，請填附件之申請書，向本學會提出申請。

推薦辦法如下：

1、 依本學會傑出學術研究獎及技術開發獎表揚辦法第二條之規定：凡會員入會滿一年以上且合乎下列條件之一者，得為本學會傑出學術研究及技術開發獎候選人：


 (一)對保健食品研發領域之學術研究上有顯著成就者。

     (二)對保健食品研發領域之技術研究上有特殊貢獻或發明者。


 (三)對保健食品新產品之發展，製造技術及設備之改良有顯著績效者。

2、 候選人須繳交5年內著作及著作目錄各兩份 (如著作太多，請擇較重要十篇繳交，並註明代表作二至三篇)。

3、 推薦書與相關資料請以掛號郵寄至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秘書處，地址：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食品科技館 218 室 謝淑貞 副秘書長 收
如有疑問請電 02-33669871 謝淑貞 副秘書長或 02-33669489 李小姐洽詢。
台灣保健食品學會
「傑出學術研究獎」及「傑出技術開發獎」申請書

□傑出學術研究獎




 
□傑出技術開發獎
	姓    名
	中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英文：
	

	出生年月日
	 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	性別
	 □男    □女

	服務單位
	
	職 稱
	

	
	
	E-mail
	

	通訊地址
	□□□
	電  話
	(   )

	
	
	傳  真
	(   )

	學歷：



	經歷：(機關、企業及其職稱、服務年資)



	特殊或具體貢獻事項: (如篇幅不足，請另紙繕附)



	論文著作: (如篇幅不足，請另紙繕附)

	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　　　　

	

	審查意見：(以下請勿填寫)




備註：本申請書與相關資料必須於114年12月31日之前送達以下地址。
寄件地址：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食品科技館218室 謝淑貞 副秘書長 收
